
山东曲阜孔庙内，原有一块高
260厘米、宽128厘米的著名东汉隶书
碑刻(现置曲阜碑苑)，这就是汉桓帝
永兴元年(153)立石的《乙瑛碑》。此
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并称“孔庙
三碑”，也是三碑中最早的一块，故
素为历代书法家所重。

该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
庙百石卒史碑》，简称《乙瑛碑》，除
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两个名字，一个
叫《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一个
叫《孔龢碑》。《乙瑛碑》之所以有名，
原因主要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该碑的汉隶书法之美，历代文人和
书法家如欧阳修、赵崡、郭宗昌、王
澍、翁方纲、何绍基、孙承泽等都对

其称颂不已。第二个原因是碑阴刻
有宋人张稚圭的题记，题记中认为
是“后汉钟太尉书”，钟太尉就是三
国著名书法家钟繇(151-230)，此事遭
到当时的大学者洪适的反驳，这也
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后人对此碑
的关注。第三个原因也正是本文要
说的，即这块石碑上所刻的是上奏
皇帝的两道公文。

简而言之，此碑产生的背景是：
东汉桓帝元嘉三年(153)，因孔庙的礼
器和春秋祭祀没有专人掌管，孔子
十九世孙孔麟廉申请设置百石卒史
一人掌管此事。碑文中的两份公文
中记载，当时的鲁相乙瑛将此事上
奏朝廷，乙瑛离开鲁相之位后，司徒
吴雄、司空赵戒再奏于皇帝。皇帝批
示由新任鲁相平(姓氏不详)遴选适
合规定条件的人担任此职，孔子后
人孔龢最终当选，鲁相平写报告回
奏。

碑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是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上书皇帝
的奏折。需要交代的是，在此之前，
前任鲁相乙瑛曾经给汉桓帝上过
一次表，提出了在孔庙增设一个“百
石卒史”职位的请求。碑中的第一部
分就是在乙瑛离任后由吴雄和赵
戒为此事再次向桓帝上的表，其大
意如下：臣吴雄和赵戒上奏皇上，前
任鲁相乙瑛说，皇帝曾下诏，鉴于孔
子在著《春秋》、《孝经》、删定《五
经》、演绎《周易》之《系辞》等方面做
出的巨大贡献，特地建立了孔庙，孔
子后代褒成侯(孔莽，后为避王莽之
讳改名孔均)虽四季都能来孔庙祭
祀，但祭祀完就走，平时孔庙里的礼
器无人管理。所以我们再上书给皇
帝，请批准在孔庙设置这样一个管
理岗，专门负责此事……请允许臣
的请示，同意前任鲁相乙瑛提出的
为孔庙设置一个“百石卒史”岗位。

皇上下诏说：“可以。”
这一段公文中提到了两个与碑

名密切相关的信息：一个是人———
前任鲁相乙瑛；一个是官名——— 百
石卒史。仅凭此两条信息，我们已经
明白《乙瑛碑》为何全称《汉鲁相乙
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以及为何
又名《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了。

什么是“百石卒史”呢？其中的
“卒史”是官名，这类官职级别不高，
年俸禄是粮食“一百石”，故名。而康
熙皇帝(1684)朝圣谒庙时，当时的引
导官孔尚任(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桃
花扇》的作者)曾介绍此碑为“百户
碑”，这就令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了，想必是“石”与“户”字形
相近，这位孔引导官没有事先备好
课，见了皇帝一紧张，就闹了这样一
个大笑话。

第二部分也是一道不折不扣
的公文，是吴雄和赵戒上书洛阳宫
(未央宫)，汇报新任鲁相平按诏书中
规定的选人标准，遴选孔龢为“百石
卒史”的过程，故又称《鲁相平奉诏
选补孔龢为孔庙百石卒史状》。

第三部分是赞辞，而且主要是
赞颂前任鲁相乙瑛的赞辞，关于这
一部分，有的说是公文，有的则说不
是。但有了这个赞，我们也就明白为
何这块碑最为广泛使用的名字叫
做《乙瑛碑》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据《高唐县志》载，这个赫赫有名的
前任鲁相乙瑛的其他信息，均不见
载于他处，幸赖此碑才得以传世。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

“风尚”与“文化”之关系
——— 《中国风尚史》绪论(上)

【文化杂谈】

□陈炎 同“风尚”相比，“文化”是一个更为模糊、更为多义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在国内“文化
热”的讨论中聚讼纷纭，而且在国外的学术界也莫衷一是。

【碑刻漫话】

乙瑛碑：
刻在石头上的公文

□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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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是一个颇为模糊、
颇为多义的概念。“风”为风
格，“尚”为时尚。无论“风格”
还是“时尚”，都是属于“文化”
范畴。问题在于，同“风尚”相
比，“文化”是一个更为模糊、
更为多义的概念。这个概念不
仅在国内“文化热”的讨论中
聚讼纷纭，而且在国外的学术
界也莫衷一是。有学者指出，

“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
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
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因此，
在提笔撰写《中国风尚史》之
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自己
对“文化”的理解。

谈到“文化”，又不能不涉及
与之相关的“文明”一词，因为这
两个概念之间又有着极为复杂
的内在联系。我在《“文明”与“文
化”》一书中曾经指出：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借
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
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
度来协调群体关系，依靠宗
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
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
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
程度。因为在我看来，人作为
一种“类存在”，至少具有使用
和制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
段 )、依赖和凭借社会关系 (包
括一切社会制度)、渴望和追求
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

这三个基本特征。唯其如此，
人类才可能有对真的探索、对
善的追求、对美的创造。反过
来说，只有在对真、善、美的探
索、追求、创造之中，人类才能
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基本
需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在这一点上，任何时代、任何
地域、任何种族的人类群体概
莫能外。从这一意义上讲，人
类文明有着统一的价值标准。
而所谓“文化”，则是指人在改
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
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
风格和民族样式。由于人类文
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
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
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表现出
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样式。

如此说来，“文明”与“文
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
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
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
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
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
而有意义。举个例子，如果说
穿衣有着一种文明的内在价
值，那么穿西服还是穿和服则
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
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不带民
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没有任
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的服装；
如果说吃饭有一种文明的内
在价值，那么吃中餐还是吃西
餐 则是一 种 文 化 的 外 在 形
式——— 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
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
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
的饭菜；如果说使用器皿有一
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用中
式的陶瓷酒盅还是用西式的
高脚玻璃杯则是一种文化的
外在形式——— 我们很难设想
有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
特征的，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
的抽象的容器……在前一种
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衣衫褴褛
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
义上，我们却不能说穿中山装
是没有文化的标志。在前一种
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茹毛饮血
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
义上，我们却不能说吃美国快
餐是没有文化的标志。在前一
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石器时
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之间
排列出一个文明的序列；在后
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色
调单一而又质地细密的黑陶没
有文化品位……我们可以从“文
明”与“文化”的关系中来理解

“文化”，也可以在“存在”与“意
识”的关系中来理解“文化”。
我在《反理性思潮的反思》一
书中也曾经分析，我们所说的

“文化”，是指介于“存在”与
“意识”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

对于客观的物质存在来讲，
文化属于社会意识方面的东西。
尽管我们可以从仰韶的彩陶和
殷商的饕餮中发现那个时代的

“文化”，但是我们所指的并不是

这些彩陶和饕餮本身，而是指通
过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看不
见摸不着的东西：一种时代的风
尚、一种民族的习惯、一种社会
的心理、一种集团的气质……对
于主观的社会意识来讲，文化似
乎又属于社会存在方面的东西。
因为它既不是偶然的思想观点，
又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相反，它是决定具体观点、影响
个人意志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
会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并不是以
物质的形态摆在人们面前的，但
却又是每一个社会的人所无法
摆脱、难以超越的。这种文化不
仅体现在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
和典章制度之中，而且还会渗透
到人们内在的心理习惯和思维
方式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
成所谓“文化——— 心理结构”、所
谓“集体无意识”……因此，如果
要用一种哲学的语言来概括上
述含义的话，那么我们将把“文
化”界定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
社会存在。

在我们从两个角度上界定
了“文化”的概念之后，让我们再
来看一看“风尚”与“文化”之间
的关系。在我看来，“风尚”是“文
化”中最有时代、地域特色，从而

最具有民族个性特
征的生活样式和行
为方式。如果我们
把文化比作一顿美
味大餐，那么风尚
就是其中的味精和
调料；如果我们把
文化比作一件华丽
的衣服，那么风尚
就是衣服上的纽扣
和装饰；如果我们
把文化比作一场盛
大的晚会，那么风
尚则是晚会上的灯
光和焰火……

当然了，比喻
永远是蹩脚的。从
最 概 括 的 意 义 上
讲，历史是由时间
和空间中所发生的
一系列具有因果关
系的事件组成的自
然或社会现象。而
历史学的任务就是
要确定这些事件所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揭示其相
互之间的因果关系。“风尚”即为
一种社会现象，也便有着时间性
和空间性的双重特征。从时间上
看，“风尚”是一种“流行一时的”
社会现象；反过来说，任何长期
稳定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方式都
不可能成为“风尚”。这样一来，

“风尚”便有了“历史”的意义。
从空间上讲，“风尚”是一种

“局部发生的”社会现象；反过
来说，任何人类共有的、普世
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方式都不
可能成为“风尚”。这样一来，

“风尚”便有了“民族”的特征。
于是，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也便
有了“时间”与“空间”、“历史”
与“民族”的双重维度。首先，
我们要告诉读者，中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流行过什么样的
社会现象？其次，我们要告诉读
者，这些曾经出现过、流行过的
社会现象又有哪些时代性、地域
性的社会根据？最后，这些具有
时代性、地域性的生活样式和行
为方式，便最终构成了我们中华
民族的风尚史。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副
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铁帽子王”奕劻为何扳不倒【读史札记】

□王春南 慈禧在世时，凭宗室的高贵身份，凭慈禧的庇护，不管风浪多大，奕劻都安然无恙。慈
禧去世后，奕劻仍迭遭言官攻击。

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
史》一书,对清朝重臣奕劻的贪
腐着墨较多，足见此人的腐败
是出了名的。但是，御史前赴后
继地弹劾，却扳不倒他。

奕劻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
璘的孙子。1894年，被封为庆亲
王。慈禧死后没几天，成为“世
袭罔替”的所谓“铁帽子王”，其
爵位及特权、待遇可以世袭，担
任过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
等要职。

奕劻因贪腐在清朝官场臭
名昭著，但他早年也曾博得“清
廉”的美名。据文廷式1896年完稿
的《闻尘偶记》记载，晚清长期主
政的恭亲王奕曾对志锐说：

“奕劻当年貌似清廉，凡是有人
送礼，不得已收一两件小物品，
其余的捆扎起来另外摆放。他对
我说：‘这些东西都很讨厌，只是
为了情面不得不留下，其实都不
想用。’因此之故，我拔用他。现
今他如此贪劣，若是朝廷责备我
滥保匪人，我实在难辞其咎。”连
奕这样精明的人也被奕劻蒙
了。

奕劻很贪婪，胃口比一般的
贪官不知要大多少。樊增祥给张
之洞的一封密信说，光绪十六年

(1890)，有一人从外地到京城，给
四位军机大臣分别送银子600两、
300两、200两、100两。另有一位军机
大臣名叫额勒和布，没有送，因为
人们都知道他廉洁自守。13年后，
奕劻当了军机大臣，给他送礼，几
百两银子远远不够。黄濬《花随人
圣庵摭忆》一书说，“奕劻用事，贿
赂乃十百倍之矣。”等到奕劻当
政，给他送银子，得千两、万两地
送。

陈恭禄先生评论奕劻说：“其
为人也，机巧贪婪，与世浮沉，毫
无建树……兼任军机大臣，其女
在宫侍奉太后，其子在朝居于要
职。其势焰之高大，炙手可热，卖
官受贿，无所不为，御史称其门庭
若市，固卑鄙无耻之小人也。”奕
劻很能在官场混，没有政绩，却会
捞钱。他特地派女儿到宫中侍候

“老佛爷”，将她老人家侍候好了，
就再也不怕别人检举、揭发了。

光绪三十年(1904)，御史蒋式
瑆弹劾奕劻父子异常挥霍，开支
浩繁，但仍有120万两银子存于日
俄银行。日俄战争爆发后，奕劻

赶忙将银子改存汇丰银行，该行
明其来意，多方刁难，往返多次，
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奕劻

受贿所得的银子，不敢堂堂正正

地存入本国银行，而要存入外国
银行，以为只有存进外国银行才
保险，为此不惜低三下四，哀求
于人，丢尽了颜面。朝廷派官员
同蒋式瑆前往汇丰银行调查，该
行不予配合，案件终未查清，蒋
氏反被免职。

光绪三十二年，奕劻之子、
镇国将军、尚书载振奉命至东
三省调查有关案件。返回时，经
过天津，道员一级的官员段芝
贵花了1 . 2万两银子，买来歌女
杨翠喜，敬献给奕劻，又以10万
两银子为奕劻祝寿。随后，段芝
贵升任代理黑龙江巡抚。次年
四月，御史赵启霖就此事对奕
劻提出弹劾，朝廷派载沣、孙家
鼐调查。查处此事的难度在于，
担任直隶总督多年的袁世凯，
是奕劻的亲信，不会不回护奕
劻。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据称
杨翠喜是被商人王益孙买去做
使女，10万两银子的寿礼也查无
实据，遂以“诬蔑亲贵重臣名
节”，将赵启霖免职。此案很吊
诡：一方面，朝廷处分了赵启霖，
似乎可以证实奕劻父子的“清
白”；另一方面，又将段芝贵罢
官，并于六月宣布赵启霖复职，
还批准了奕劻之子载振关于免

去其各项职务的请求，似乎赵
启霖弹劾奕劻父子并没有错。
陈恭禄先生认为，段芝贵以歌
女和银子贿赂奕劻的事，不会
是假的，他说：“人言凿凿，殆非
虚构。”这个案子写进了《清史
稿》等书。

御史们不放过奕劻，一而
再、再而三地弹劾他。社会舆论
也猛烈抨击他。奕劻心不自安，
奏请免去军机大臣要职。对他
颇为信赖的慈禧袒护他，予以
慰留。所以，慈禧在世时，凭宗
室的高贵身份，凭慈禧的庇护，
不管风浪多大，奕劻都安然无
恙。慈禧去世后，奕劻仍迭遭言
官攻击。才能平平、缺乏政治经
验又没有魄力的摄政王载沣，
明知奕劻贪腐，而不能下决心
将其彻查，只是降下谕旨，令其

“自觉”改正。1911年5月，清廷
成立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
舆论哗然，朝廷不得不裁撤内
阁。

辛亥革命后，清帝成了“废
帝”，“铁帽子王”也成了“废
王”。“五四”运动前一年，大清
巨贪奕劻死去。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
资深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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